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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調用教師 江淑華
電話：22289111+55108
電子信箱：mir0822@st.tc.edu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大甲區東陽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22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學字第114011872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七 (387040000E_1140118724_ATTACH1.odt)

主旨：教育部為辦理「115年教育部生命教育特色學校及績優人

員」評選及表揚案，請貴校踴躍參選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4年12月16日臺教學(一)字第1142805043D號

書函辦理。

二、教育部為表揚推動校園生命教育之公私立各級學校 (含幼

兒園，以下簡稱學校)及教職員工，發掘真實事蹟及經驗分

享，以激勵教育人員積極推動生命教育，並適時發揮融合

教育精神，營造自發、互動、共好、創新與永續的 友善校

園環境，爰訂定旨揭計畫。

三、旨揭報送推薦對象：積極推動生命教育工作且具特色之學

校 及個人。

(一)特色學校獎：各級學校(含幼兒園)積極推動生命教育工

作 成效卓著、具推動特色且足為楷模者。

(二)績優人員獎：學校教職員工從事校內生命教育工作或教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40006059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12/2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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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表現優異且足為楷模者。

(三)特殊貢獻人員獎：推展生命教育工作之各級學校校長及

人 員，對生命教育工作政策規劃、執行及推廣有具體貢

獻且 足為楷模者。

(四)終身奉獻人員獎：長期致力於生命教育之推展人員，對

生命教育工作影響深遠、具重大貢獻且足為楷模者。

(五)優秀行政人員獎：對生命教育政策規劃及執行有具體顯

著 或持續性貢獻之各教育主管機關行政人員。

四、請有意願參與遴選或推薦之學校或個人，依以下內容辦

理：

(一)遴選表（含相關補充資料）以A4格式撰寫30頁為限(校

園 事件處理情形資料不列入篇幅頁數計算)，正本1式4

份（ 其中3份函報教育部，1份本局留存），無需膠裝，

依序排 列後以長尾夾固定即可。

(二)「教育部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」簽名

正本1式2份（1份函報教育部，1份本局留存）

(三)為製作生命教育特色學校及績優人員事蹟簡介事宜

（含： 手冊、成果輯、事蹟展幅、影片製播等），請提

供近半年 之數位照片。

(四)請燒錄完整薦送表件（遴選表及佐證資料）以及照片電

子 檔光碟1式2份。

五、薦送學校請審慎查核受推薦人員不得曾有違反教師法，經

包 含尚在調查、或經議決解聘、不續聘、停聘或資遣之情

形。另「特色學校」部分，請確實撰寫112年至115年校園

事件處理情形。

20

7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六、上開資料請於115年6月1日（星期一）前免備文逕送臺中

市 政府教育局學生事務室調用教師江淑華（地址：臺中市

豐原 區陽明街36號，信封封面請註明：「115年教育部生

命教育 特色學校及績優人員」初選），俾辦理初審事

宜。

七、檢附實施計畫與填表說明（含遴選表、校園事件處理情形

資 料）各1份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本市私立高級中等學
校、本市私立國民中學、臺中市私立育仁國民小學、台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國
民小學、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慎齋國民小學、臺中市私立華盛頓國民小學、臺中
市私立惠明盲校、麗喆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麗喆國民中小學

副本：本局學生事務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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